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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县级
	乡、村级

	1
	招生管理
	学校介绍
	办学性质、办学地点、办学规模、办学基本条件、联系方式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街道教育办公室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
■公开查阅点    
	√
	　
	√
	　
	√
	√

	2
	
	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街道教育办公室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 
■公开查阅点
■学校公示栏
	√
	　
	√
	　
	√
	√

	3
	
	教师职称评审
	评审政策、评审通知、学校拟推荐人选名单、评审结果
、最终结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信息形成（变更）3个工作日内，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
	街道教育办公室
	■济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网站
■学校公示栏
	　
	教师
	√
	　
	√
	√




